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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九届会议 

2019 年 6 月 3 日至 28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山田润先生(日本) 

  增编 

  方案问题：2020 年拟议方案预算 

(项目 3(a)) 

  方案 21 

对难民的国际保护、持久解决和援助 

1. 在 2019 年 6 月 14 日第 18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 2020 年拟议方案计划方

案 21(对难民的国际保护、持久解决和援助)和 2018 年方案执行情况(A/74/6 

(Sect.25))。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处关于按部门、职能和区域机构分列的拟议方案

计划审查的说明(E/AC.51/2019/CRP.1/Rev.2)。 

2. 秘书长的代表介绍了该方案，并回答了在委员会审议该方案期间提出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各代表团表示基本支持该方案，认为这是一项重要机制，可确保难民和其他

受关注人员得到保护，确保在不歧视难民和考虑到年龄、性别和多样性的情况下

持久解决难民问题。 

4. 各代表团还表示赞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开展的工作，赞

赏难民署与收容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建立了良好关系，在当今全球难民危机日益

深重的情况下，这一点更加难能可贵。此外，还有代表团表示支持难民署实施内

https://undocs.org/ch/A/74/6(Sect.25)
https://undocs.org/ch/A/74/6(Sect.25)
https://undocs.org/ch/E/AC.51/2019/CRP.1/Re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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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改革举措，以提高人道主义援助的成效、效率和透明度，加强问责，并支持难

民署在全球实施全面的难民应急框架，帮助加强对难民的保护和援助，加强推动

持久解决办法。 

5. 一个代表团认为移徙和难民潮是全球性现象，并表示支持以有组织、安全、

正常和负责任的方式通过集体行动处理这些现象。该代表团强调，应在考虑到各

国现有的捐助以及各国不同的能力和资源水平的情况下，特别注重公平和平衡地

分担负担和分担协助世界各地难民的责任。该代表团还积极地注意到，该方案：

纳入了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载明了在难民危机中提供援助时应顾及的国家自主

权原则；强调了自愿返回是优先办法，具有关键作用。 

6. 关于“总方向”下题为“与《联合国宪章》、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变革议程

保持一致”章节，一些代表团表示反对使宗旨与《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

约》(第 25.3 段)保持一致，因为并非所有会员国都支持通过《全球契约》。一些代

表团建议删除提及使难民署宗旨与《全球契约》保持一致的内容。一个代表团提

议，可注意到、重写或删除相关文字。另一个代表团要求澄清为什么要删除相关

文字。一个代表团指出，会员国先前已经核准的 2018-2019 年期间两年期方案计

划的宗旨曾经提到在执行任务时“与各国合作”，这个提法显然没有列入 2020 年

拟议方案计划。该代表团要求澄清为什么 2020 年方案计划遗漏这一点。 

7. 关于 2020 年的战略和外部因素部分，一个代表团询问难民署对第 25.7 段提

到的改革措施的意见，特别是对在 2019 年采取权力下放模式的意见，并询问改

革的现状，改革是如何进行的，是否与会员国进行了任何协商。该代表团强调难

民署在日内瓦与会员国保持对话的重要性，并对向区域办事处转移某些能力表示

关切，因为并非所有会员国都在这些办事处有存在。在这方面，该代表团要求提

供更多信息，说明这些改革举措，说明是否与会员国进行了磋商以及是否考虑了

它们的意见。 

8. 2018 年重点成果部分对《全球契约》使用了“确认”一词，若干代表团对此

表示关切，因为《全球契约》不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这些代表团建议

从标题和其他相关文字中删除该词，以避免不一致的情况和细微差别。另一个代

表团则强调，预计《全球契约》将在应对难民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代表团

支持将其反映在 2020 年拟议方案计划中。另一个代表团则请难民署发表意见，

对一些国家难以接受的《全球契约》某些内容作一些说明。 

9. 一个代表团表示支持《全球契约》不具约束力的法律性质，支持各国考虑各

国现实情况、能力差别以及政策和优先事项，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处理大规模难民

潮作出贡献。 

10. 一个代表团指出，与《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有关的文字英文本和法

文本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具体而言，法文本列入了“难民和移民”一语(“Dans la 

Déclaration de New York pour les réfugiés et les migrants adoptée en 2016”)。该代表

团对《宣言》标题提到难民和移民表示关切，指出这两个术语是有区别的，“难民”

一词的法律定义包括庇护权，而庇护权不适用于移民。在这方面，该代表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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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大会是否核可了将难民和移民都列入《宣言》标题，如果没有核可，则提议

修正标题，以避免任何歧义。各代表团商定，将在审查大会第 73/151 号决议各项

规定时进行非正式讨论，进一步审议该事项。 

11. 一个代表团指出，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 1967 年《议定书》

是保护难民国际法律制度的主要法律基础，因此，不支持像《全球契约》所提示

的那样，扩大该法律制度的范围，纳入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经济状况等问题。 

12. 新的方案计划格式和列报方式提供的信息较少，只提出了一项重点成果，限

制了会员国对多个方案工作领域发挥监督作用的能力，若干代表团对此表示关切。

一个代表团认为，这种情况又增加了遗漏其他重要和关键方案活动的风险，例如

遗漏关于难民保护和紧急援助的活动以及国家自主权原则，而这些活动本应反映

在方案计划中。一个代表团认为，拟议方案预算的主要重点应是方案和筹资，不

应成为关于某一部门活动的报告。在这方面，该代表团怀疑是否需要列入“近期

情况”、“2018 年重点成果”和“应交付产出的最重大相对差异”等部分。此外，

该代表团认为，评价这些活动并不是方案说明的主要目的。但是，另一个代表团

表示支持列入“近期情况”，认为这些情况提供了相关和有用的背景资料。该代表

团还认为，新预算格式的核心是促进采取行动，努力取得成果和建立新文化，使

工作人员能够审查过去的成果、挑战和经验教训。另一个代表团指出，一如其他

方案，并非所有段落都有编号，因此很难提及某些段落，该代表团再次对此表示

遗憾。 

13. 关于 2020 年重点计划成果，有代表团提到其业绩计量，要求说明在落实各

国在全球难民论坛上宣布的认捐和捐款方面遇到哪些挑战，取得了哪些进展。 

14. 还有代表团要求说明表 25.1 所列 2018-2020 年期间应交付产出，特别是为什

么量化的应交付产出计划数与实际数之间没有变化。此外，有代表团要求列举向

受益者提供的技术材料的例子。 

15. 有代表团认为，第 25.8 段中的“其他受关注者”一语指的是什么人，并不十

分清楚。 

16. 一个代表团注意到，收容国以负责方式满足难民需要所需的财政资源与这些

国家调动满足这些需要所需资源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差距。在这方面，该代表团

认为，方案计划应反映适当的安排，以便向收容国部署足够的资源，满足难民的

需要，而另一个代表团则认为，今后的方案计划应把重点放在难民给收容国造成

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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